
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河北顶誉分所

地址：（总部）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6号国投办公大楼510室 电话：（022）26214239
（河北）石家庄市槐安西路 260号乐橙商务广场 3号楼 （0311）67306306
E-mail:dycpa@vip.163.com 传真：（0311）83999274

1

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

河北顶誉分所
中审联审字(2020)第 101 号

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﹡

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 年度空心村太阳能路灯亮化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涞水县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涞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年度空心村太阳

能路灯亮化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。涞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提供真

实、合法、完整的资料。我们的责任是查验相关资料，对 2020年度

空心村太阳能路灯亮化项目绩效评价情况发表评价意见。绩效评价情

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审查依据

1、《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》

2、《河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

3、《河北省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办法》

4、《涞水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涞水县 2020

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调整方案>的通知》（涞扶贫脱贫〔2020〕

18 号）

二、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地点：涞水县九龙镇南庄、南边桥、三道港和三坡镇义

和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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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项目概况：安装太阳能路灯共 125盏，九龙镇南庄 30盏、南

边桥 50盏、三道港 25盏、三坡镇义和庄 20盏。

3、项目过程：4月 25日委托河北冀电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

司出具项目设计方案。6月 9日委托河北广联盛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出具项目评审报告。6 月 16日委托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招标，确认保定源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

施工单位，合同金额：337,500.00 元。7 月 10 日开始施工，7 月 26

日竣工。保定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监理。8月 13日由项

目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、实施单位、建设单位开展项目验

收，并出具工程验收单。9月 28日中乾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项

目审核报告。

4、资金使用情况：

2020年 8月，涞水县财政局拨付涞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年

度空心村太阳能路灯亮化项目款 373,500.00元。涞水县扶贫开发办公

室将资金拨付涞水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。

2020年 8 月涞水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河北广联盛达工

程管理有限公司预算评审费 3,000.00元。支付河北冀电电力工程设计

咨询有限公司设计服务费 15,000.00元，支付保定市建筑设计院有限

公司监理服务费 15,000.00元，支付保定源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

程款 168,750.00 元。河北诚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预算编制费

3,000.00元。支付保定源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 158,561.30元。

合计 363,311.30元。

建设工程结算审定金额 337,434.40元，项目剩余金额 10,188.70

元（其中：工程质保金 10,123.10 元；项目剩余资金 65.60元）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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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中乾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结算审计费 3,500.00元未拨付。

三、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项目绩效综合评价结论为优，绩效考评量化指标为 98.3 分。

（一）项目产出情况

1、安排资金 400,000.00元（冀财农[2019]149号），11月 9日前

到位资金 373,500.00元，资金到位率：93%。

2、预算资金 400,000.00元，11月 9日前实际支出资金 373,434.40

元，预算执行率：93%。

3、质量达标产出数：安装太阳能路灯共 125盏，九龙镇南庄 30

盏、南边桥 50盏、三道港 25盏、三坡镇义和庄 20盏。质量达标率：

100%。

4、11月 9日前，实际成本：373,434.40元，计划成本：373,500.00

元，成本节约率:0.02%。

5、实际完成时间：2020年 7月 26日，计划完成时间：2020年

7月 29日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

该项目完成后，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为 96%，惠及贫困村 4个，

建档立卡贫困户 136人，改善了当地村民夜间出行环境，满足了夜间

安全出行需求。

四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

1、开工公开公示时间倒置(开工时间为 2020年 7月 10日，公示

时间为 7月 13日)。

2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无咨询业务起始日期与签订日期。

五、审查意见和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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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强化项目执行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执行和审批的完整性、准

确性、系统性及规范性。

2、严格执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，对项目及时、全面进

行公告公示。

3、坚持项目后期跟踪，及时发现和了解项目运行中存在的问题，

增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 2020年度空心村太阳能路灯亮化项目绩效评价表

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河北顶誉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·河北 2020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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